
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 114年輔導亞奧運特定體育團體 

遴選教練裁判出國參加國際研習會實施計畫 

教育部體育署 114 年 3 月 12 日臺教體署競（一）字第 1140007185 號函備查 

一、 計畫目的：為培養國際級運動教練與裁判人才，提升國內教練與裁判的專業水準，鼓勵亞奧運

特定體育團體遴選運動教練與裁判赴國外進修，藉此提升執教與執法能力，強化我國運動教練

與裁判的專業素質與競爭力，特訂定本實施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 

二、 主辦單位：教育部體育署（以下簡稱體育署）。 

三、 承辦單位：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以下簡稱本會）。 

四、 實施期程：自 114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4 年 12 月 31 日止。 

五、 實施對象：亞奧運特定體育團體。 

六、 申請資格：參加人員係由亞奧運特定體育團體遴派參加國際單項運動總會主辦或承認之研習會

（註 1）。 

七、 作業期程： 

編號 辦理作業時間 辦理單位 作業內容 

1 活動 30 日前 亞奧運特定體育團體 
檢附活動計畫書、參加人員名冊、預定

行程表、經費預算表函報本會備查。 

2 收件後 10 日內 本會 函復亞奧運特定體育團體備查事宜。 

3 活動結束後 30 日內 亞奧運特定體育團體 

撰寫活動成果報告書（附件一），並函

報本會辦理結案事宜。欲申請補助者，

請另行檢附收支結算表（附件二）、原

始支出憑證、經費核結檢核表（附件

三）、廉潔告知書（附件四）。 

4 收件後 10 日內 本會 函復亞奧運特定體育團體備查事宜。 

 

八、 作業規定： 

(一) 亞奧運特定體育團體如未能於活動結束後 30 日內函報本會辦理結案事宜者，須事先詳述

原因並函報本會備查，始得延後辦理；若未事先函報本會且逾期辦理者，本會得不予備查

該場活動經費補助。 

(二) 若經審查核定之出國人員因故未能如期參與或原定活動取消時，須事先詳述原因並函報本

會備查。 

九、 經費補助辦法： 

(一) 申請期間：自 114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4 年 12 月 5 日止，如本計畫經費於申請期間內用罄，

恕不予補助。 



(二) 補助項目： 

1. 交通費。 

2. 膳宿費。 

3. 保險費。 

4. 證照費。 

(三) 補助金額：每人最高補助上限為新臺幣 65,000 元整。 

(四) 補助基準： 

編號 項目 
補助基準（金額：新臺幣元） 

單價 備註 

一 交通費 覈實報支 
以往返最短行程覈實核列，且以飛機經濟艙為限，需檢附登機證

明、旅行社代收轉付收據。 

二 膳宿費 3,000/日 
專家學者。另依活動天數加計往返前後日程各 1 日，請務必詳實

列出單價及數量，並造冊報支。 

三 保險費 覈實報支 

(一) 視活動屬性、場地、參與規模及其它相關事項，依法投保公

共意外責任保險、健康保險或傷害保險，並檢附收據及保險

單相關證明文件。 

(二) 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者，其保險範圍及最低保險金額如下： 

1. 每一個人身體傷亡：300 萬元。 

2. 每一事故身體傷亡：1,500 萬元。 

3. 每一事故財物損失：200 萬元。 

4. 保險期間內總保險金額：3,400 萬元。 

(一) 投保健康保險或傷害保險者，每一被保險人之保險金額不得

低於新臺幣 300 萬元。 

四 證照費 覈實報支 
依各該證照請領機關規費規定辦理，包含簽證費、證書製作費及活

動報名費等。 

十、 其它事項： 

(一) 本計畫所需經費皆由體育署委託本會辦理「114 年度輔導亞奧運特定體育團體培訓教練裁

判及運動紀錄審查委辦案」相關經費中支出。 

(二) 本計畫經體育署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註 1：教練帶隊參賽或裁判執法非屬本計畫實施對象。 



（主辦單位名稱）114 年遴選教練裁判出國參加國際研習會成果報告書 

資料檢核表 

研習會日期： 

研習會地點： 

應繳交資料請檢核勾選 

□ 參加人員資料表 

□ 成果報告表 

欲申請補助者，檢附以下正本並檢核勾選 

□ 收支結算表 

□ 原始支出憑證 

□ 經費核結檢核表 

□ 廉潔告知書 

□ 經費領據 

承辦人：                           單位主管： 

附件一 



成果報告表 

參加人員資料 

姓名  性別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  

聯絡電話  

通訊地址  

服務單位  

活動資料 

主辦單位  

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 

備查函  

研習會類別  

研習會日期  

研習會地點  

研習會心得  



活動照片 

  

  

備註：每一參加人員填寫一份，如表格不足請自行增列。 

  



（主辦單位名稱）補助經費收支結算表 

一、 活動名稱： 

二、 活動時間： 

三、 活動地點： 

活 

動 

收 

入 

經費來源 金額（單位：元） 備註 

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 

補助款 
  

其他機關補助款   

民間團體贊助款   

自籌款   

合計   

活 

動 

支 

出 

編號 項目 單價 數量 合計 
中華民國體育運動

總會補助款 
自籌款 

1 交通費      

2 膳宿費      

3 保險費      

4 證照費      

合計    

 

承辦人：           會計：           秘書長：           理事長： 

  

附件二 



（主辦單位名稱）辦理 114年（活動名稱） 

經費核結檢核表 

編號 檢核項目 檢核結果 

1 收支結算表已列明活動名稱、日期（天數）、地點。 □是 □否 

2 檢附相關必要文件，包括相關原始支出憑證及其它經指定應附文件。 □是 □否 

3 
同一案件由二個以上機關補（捐）助者，已列明各機關實際補（捐）助金

額，及其相對應支出項目。 
□是 □否 □無此情形 

4 收取報名費、競賽代辦費等收入，是否已分別列明。 □是 □否 □無此情形 

5 收入合計無誤。 □是 □否 

6 與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原備查之活動一致。 □是 □否 

7 各費用項目明列單價、數量及相關清冊。 □是 □否 

8 各項合計與總計數正確無誤。  □是 □否 

9 各項目所附原始憑證大於（或等於）結算表補助金額。 □是 □否 

10 各項目原始憑證均粘貼於憑證粘存單，並由經辦人、會計、主管簽章。 □是 □否 

11 非本國文字之支出憑證，已擇要譯註本國文字。 □是 □否 □無此情形 

12 
各項目均檢附適當之原始憑證（如發票、小規模營利事業收據、個人領

據或其他適當憑證；如為熱感應紙，請複印連同正本供備查）。 
□是 □否 

13 
統一發票或收據已記明下列事項：買受人名稱（同受補助單位）、統一編

號、交易時間、統一發票專用章或商店店章、品名及數量、單價及總價。 
□是 □否 

14 
支出憑證如有遺失或供其他用途者，已檢附其他可資證明之文件，並註

明無法提出正本之原因。 
□是 □否 □無此情形 

15 外幣支出已附兌換水單或其他匯率證明。 □是 □否 □無此情形 

16 併附廉潔告知書。 □是 □否 

會計：                  秘書長：                  理事長： 

 

 

 

 

附件三 



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補助亞奧運特定體育團體 

廉潔告知書 

申請單位： 

活動名稱： 

茲向受補助團體告知如下： 

一、 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補助貴會金額：新臺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二、 貴會請確實瞭解接受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補助經費係屬政府之公款，各項申請

執行確依政府相關法規辦理，應於活動執行完成後，在規定期限內，檢附合法單據

向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覈實報銷，如未依核定補助之用途執行，或不法挪用、虛

報、浮報及不實單據報銷等情事，均涉及刑事責任。 

三、 本告知書填妥後請附於申請文件併同遞送。 

四、 相關刑法條文：第 214 條（致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事項於公文書罪）、第 216 條（行

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第 336 條第 2 項（業務侵占罪）及第 339 條第

1 項（普通詐欺罪）之內容（詳如附註）。 

申請單位蓋章： 

 

 

 

理事長蓋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註: 

一、刑法第 214 條（致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事項於公文書罪）：「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

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二、刑法第 216 條（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行使第二百一十條至第二百一十五條之文書者，依

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三、刑法第 336 條第 2 項（業務侵占罪）：「對於業務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一項之罪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千元以下罰金。」 

四、刑法第 339 條第 1 項（普通詐欺罪）：「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

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四 


